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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4_BC_9A_E8_c42_67275.htm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

了规范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

）考务工作管理，根据人事部《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考试工作管理的通知》（人发[1997]75号）和财政部会计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第二条 全国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会计考办

）负责全国会计资格考试的考务管理，并指导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

构（以下简称各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的考务工作。

各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负责本地区的会计资格考试的

考务管理，严格按照全国会计考办年度考务日程安排等有关

规定，组织本地区的考务工作，并接受全国会计考办的业务

指导。第三条 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参与考试

工作的人员必须遵守国家《保密法》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考

试工作回避制度和全国会计资格考试工作纪律。第四条 各省

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关于印发全国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建立本地区的考

试工作考核制度，对考试工作进行考核。第二章 报 名第五条 

各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必须根据全国会计考办的统一

部署，确定本地区报名的具体时间、地点、报名方法及注意

事项，并在报名日前20天公布。第六条 各省级会计资格考试

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全国会计考办规定的统一格式，印制“报

名表”及相关材料。会计资格考试报名点，应当设专人负责



报名咨询、资格审核、计算机录入等项工作。第七条 报考人

员应按公布的报名日期和要求，到报名点报名。报名时，必

须提交报名表、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三张，并出示身份证

（或其他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会计证、毕业证及有关证

件。所带的证件，均为原件（复印件无效）。报名表各栏目

内容须经所在单位审查并加盖公章。第八条 各报名点应当认

真审查报考人员提供的证件及相关材料。凡符合报名条件的

，经办人员要在报名表上签署同意报名意见，并办理报名手

续：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拒绝办理报名手续。第九条 地方

各级考试管理机构应当按当地物价部门核批的标准向考生收

取考试费。各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按规定的标准及

时向全国会计考办上交考务费，并合理地确定地（市）、县

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留用的考务费，以保证会计资格考

试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的考务费，

必须按照《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费管理办法》规

定的开支范围，专项用于会计资格考试工作的各项支出，不

得挪作他用。第十条 各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按照每

考试年度考务日程安排通知规定的时间将考试报名人数、考

场设置、试卷预定情况表及有关事项报全国会计考办。第十

一条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直属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武

装警察部队的报考人员，按属地原则（即工作所在地）报名

参加考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相互设立的办事机构

和联络处、公司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的报考人员也按照属

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第三章 考场设置第十二条 各地应按照

就近、集中的原则，根据报考人数及分布情况，设置考区、

考点。第十三条 考区以地（市）为单位设置，考点一般选择



在普通高考定点学校。中级资格考试的考点必须设在地、市

、州所在地；初级资格考试，必须严格控制县级考点的设置

。考生比较集中，确需设置县级考点的，须经省人事（职改

）部门批准。第十四条 考场可按30人、25人、10人设置。考

生座位按单人、单桌、单号、间距80厘米以上编排并按“S”

形排列，考试所用课桌的桌屉朝前。第十五条 各省级会计资

格考试管理机构应按要求随机编排考场及座位号，并于考试

前一个月向考生核发准考证。在核发准考证前，各省级会计

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组织对各考场设置情况进行检查。对不

符合要求的考场，应及时调整。第十六条 考场应具备安全、

安静、光线明亮等条件，不得使用阶梯教室。第十七条 各考

点应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标明考区考点，并提前张贴考场示

意图、考试时间表和考场规则等。考场门口应张贴考场号及

准考证起止号。第十八条 各考点应设临时考务办公室，作为

考试期间收发、保管、装订试卷及处理考试事务的场所。第

四章 试卷的运送、交接和保管第十九条 会计资格考试试卷、

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在启用前属国家绝密件。必须按规定的

制度和手续进行交接和保管，做到绝对保密和安全，严防泄

密或其他事故发生。第二十条 试卷交接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

续，交接双方各不得少于2人。试卷交接双方对试卷袋种类、

数量进行清点核对，并对包装和密封情况进行检查，合格后

由双方在试卷交接单上签字。办好交接手续后，应将试卷立

即存放在专用保密室内。保密室必须安装防盗门窗，报警装

置，备有防火、防潮器材。保密室及保险柜的钥匙必须由两

人以上分别保管。试卷存放期间，必须昼夜值班。在任何情

况下，值班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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